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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委托，对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

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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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一、项目背景

广东省委、省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水资源管理工作，注重防旱抗旱。《广东

省城市供水管理规定（2018 年修正本）》提出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保障城市生

活和生产用水的总体目标，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原则，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

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鼓励城市供水的科学技术研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推

广先进技术和设备，保障城市供水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支持完善配套管网，

实现再生水利用。

汕尾市是珠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之间的重要海滨节点城市。2016

年 12 月，《汕尾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简称《规划》）获得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规划》提到，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坚持经济、社会、

人口、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建设“活为汕尾、人文汕

尾、和谐汕尾、清新汕尾”的发展总目标，以深汕合作为抓手，深入实施产业转

移，大力引进重大项目。逐步把汕尾市建设成为环珠三角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经

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

生活用水，一直是汕尾市公共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汕尾中心城区排水专

项规划》提到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给水工程规划的用地面积占 2366.45ha，分摊同

水量 16 万 m³，并且水厂规划位于红海湾大道边，田墘附近。宝楼水库可以接受

公平水库→赤沙水库→宝楼水库的水量调节，对将来大大增加的供水量有保证。

并且规划区内采用生活、生产、消防共用给水管网，给水管网按最高日最高时水

量进行管网平差计算，并按最大时水量加消防流量进行校核。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田墘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主要包括田

墘街道的五个社区、四个村庄。五个社区主要为第二社区、第三社区、第四社区、

一村社区、二村社区；四个村庄包括南联村、塔岭村、北山村与石新村。提出给

水管道规划：规划保留现状红海湾大道 DN600-DN800 给水管，改造人民路和白沙

路等现状道路的给水管，并在新增规划路上规划 DN300-DN500 给水管，最终形成

环状给水管网以保障规划区的供水安全。全面升级改造供水管网和建设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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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广东省

政策文件精神，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为完善区供水

管网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经区管委会同意，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决定建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项目。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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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2023 年已安

排专项债券资金 4,500.00 万元，其中：1月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六期）4,500.00 万元，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3.19%，每半年付息，第二

十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400.00 万元，其中：6月已发行 2024 年广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八期）2,000.00 万元，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56%，

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12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六十四期）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调增 400.00 万元至

本项目，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39%，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

息，调整原因：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3,9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

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已融资 400.00 400.00 2.39% 191.20 591.20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2.56% 1,024.00 3,024.00

已融资 4,500.00 4,500.00 3.19% 2,871.00 7,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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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二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三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四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五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六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七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八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九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一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二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三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四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五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六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七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八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十九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562.95

第二十年 13,900.00 13,900.00 4.05% 562.95 14,462.95

合计 20,800.00 15,345.20 36,145.2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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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供水销售收入。在债

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85,410.00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

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电费、药剂费、人工

工资福利费用和其他费用。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11,012.02 万元。

（详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在债券

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74,397.98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

量为 38,252.78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

相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900.00 4,086.20 10,986.20

第一年 562.95 562.95 1,913.15

第二年 562.95 562.95 3,825.30

第三年 562.95 562.95 3,824.28

第四年 562.95 562.95 3,823.24

第五年 562.95 562.95 3,822.18

第六年 562.95 562.95 3,821.10

第七年 562.95 562.95 3,819.99

第八年 562.95 562.95 3,818.87

第九年 562.95 562.95 3,817.72

第十年 562.95 562.95 3,8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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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年 562.95 562.95 3,815.35

第十二年 562.95 562.95 3,814.13

第十三年 562.95 562.95 3,812.89

第十四年 562.95 562.95 3,811.62

第十五年 562.95 562.95 3,810.33

第十六年 562.95 562.95 3,809.01

第十七年 562.95 562.95 3,807.66

第十八年 562.95 562.95 3,806.29

第十九年 562.95 562.95 3,804.89

第二十年 13,900.00 562.95 14,462.95 3,803.46

合计 20,800.00 15,345.20 36,145.20 74,397.98

本息覆盖倍数 2.06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900.00 4,086.20 10,986.20

第一年 562.95 562.95 1,721.84

第二年 562.95 562.95 3,442.77

第三年 562.95 562.95 3,441.85

第四年 562.95 562.95 3,440.92

第五年 562.95 562.95 3,439.96

第六年 562.95 562.95 3,438.99

第七年 562.95 562.95 3,437.99

第八年 562.95 562.95 3,436.98

第九年 562.95 562.95 3,435.95

第十年 562.95 562.95 3,434.89

第十一年 562.95 562.95 3,433.82

第十二年 562.95 562.95 3,432.72

第十三年 562.95 562.95 3,431.60

第十四年 562.95 562.95 3,430.46

第十五年 562.95 562.95 3,429.29

第十六年 562.95 562.95 3,428.11

第十七年 562.95 562.95 3,4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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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562.95 562.95 3,425.66

第十九年 562.95 562.95 3,424.40

第二十年 13,900.00 562.95 14,462.95 3,423.11

合计 20,800.00 15,345.20 36,145.20 66,958.18

本息覆盖倍数 1.85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900.00 4,086.20 10,986.20

第一年 562.95 562.95 1,530.52

第二年 562.95 562.95 3,060.24

第三年 562.95 562.95 3,059.42

第四年 562.95 562.95 3,058.59

第五年 562.95 562.95 3,057.74

第六年 562.95 562.95 3,056.88

第七年 562.95 562.95 3,055.99

第八年 562.95 562.95 3,055.09

第九年 562.95 562.95 3,054.17

第十年 562.95 562.95 3,053.24

第十一年 562.95 562.95 3,052.28

第十二年 562.95 562.95 3,051.31

第十三年 562.95 562.95 3,050.31

第十四年 562.95 562.95 3,049.30

第十五年 562.95 562.95 3,048.26

第十六年 562.95 562.95 3,047.21

第十七年 562.95 562.95 3,046.13

第十八年 562.95 562.95 3,045.03

第十九年 562.95 562.95 3,043.91

第二十年 13,900.00 562.95 14,462.95 3,042.77

合计 20,800.00 15,345.20 36,145.20 59,518.39

本息覆盖倍数 1.65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85；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65。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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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经济发展，完善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基础配套设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

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

现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进

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显示，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0MB2D31283U

住所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大楼 105 室

法定代表人 刘远航

颁发日期 2022 年 11 月 07 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汕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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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对田墩街道、东洲街道及遮浪街道三个街道的供水分支管

网及供水分户管网进行改建，建设内容包括:改建供水管

256.34 公里，水平导向钻进顶管 1.53 公里，入户表前管

27.82 公里，道路破除、修复，以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等。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专项

债券融资金额
13,9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3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5 年 7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2 年 2 月 15 日取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展

和财政局《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展和财政局关于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红发财投审〔2022〕5 号）文

件批复，同意该项目实施。项目代码：

2202-441500-04-01-756127。

2、2022 年 7 月 15 日取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展

和财政局《关于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

套设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红发

财〔2022〕29 号）文件批复，同意对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进行修编。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6,005.72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6,9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13,9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1,468.9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298.45

3 设备费 -

4 预备费 1,238.37

总投资 26,0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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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供水销售收入。

项目建成后将为最高日供水量为 6万 m³/d，较现状 2万 m³/d，新增 4万 m³

/d（年均新增供水量约为 1460 万 m³），销售水价为 3元/立方米，年均供水销

售收入 4380 万元。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供水销售收入 合计

第一年 2,190.00 2,190.00

第二年 4,380.00 4,380.00

第三年 4,380.00 4,380.00

第四年 4,380.00 4,380.00

第五年 4,380.00 4,380.00

第六年 4,380.00 4,380.00

第七年 4,380.00 4,380.00

第八年 4,380.00 4,380.00

第九年 4,380.00 4,380.00

第十年 4,380.00 4,380.00

第十一年 4,380.00 4,380.00

第十二年 4,380.00 4,380.00

第十三年 4,380.00 4,380.00

第十四年 4,380.00 4,380.00

第十五年 4,380.00 4,380.00

第十六年 4,380.00 4,380.00

第十七年 4,380.00 4,380.00

第十八年 4,380.00 4,380.00

第十九年 4,380.00 4,380.00

第二十年 4,380.00 4,380.00

合计 85,410.00 8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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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电费、药剂费、人工

工资福利费用和其他费用。

(1)电费

参照运营现状，本项目电费按照销售收入的 10%计取。

(2)药剂费

药剂（液氯）投加费按 0.01 元/m³水计算，每年 21.9 万元。

(3)人工工资福利费用

本项目拟新增 10 名员工，年均福利工资按照 5万元/年计取，年增长率为

2%。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为其他未预计的费用，包括办公、广告等费用，按照经营收入的

1%计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电费 药剂费
人工工资福

利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第一年 219.00 10.95 25.00 21.90 276.85

第二年 438.00 21.90 51.00 43.80 554.70

第三年 438.00 21.90 52.02 43.80 555.72

第四年 438.00 21.90 53.06 43.80 556.76

第五年 438.00 21.90 54.12 43.80 557.82

第六年 438.00 21.90 55.20 43.80 558.90

第七年 438.00 21.90 56.31 43.80 560.01

第八年 438.00 21.90 57.43 43.80 561.13

第九年 438.00 21.90 58.58 43.80 562.28

第十年 438.00 21.90 59.75 43.80 563.45

第十一年 438.00 21.90 60.95 43.80 564.65

第十二年 438.00 21.90 62.17 43.80 565.87

第十三年 438.00 21.90 63.41 43.80 567.11

第十四年 438.00 21.90 64.68 43.80 568.38

第十五年 438.00 21.90 65.97 43.80 569.67

第十六年 438.00 21.90 67.29 43.80 570.99

第十七年 438.00 21.90 68.64 43.80 5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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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438.00 21.90 70.01 43.80 573.71

第十九年 438.00 21.90 71.41 43.80 575.11

第二十年 438.00 21.90 72.84 43.80 576.54

合计 8,541.00 427.05 1,189.87 854.10 11,012.02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在

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74,397.98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

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

程项目

74,397.98 66,958.18 59,518.39

合计 74,397.98 66,958.18 59,518.39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2,190.00 839.80 1,350.20 1,350.20

第二年 4,380.00 1,117.65 3,262.35 4,612.55

第三年 4,380.00 1,118.67 3,261.33 7,873.88

第四年 4,380.00 1,119.71 3,260.29 11,134.17

第五年 4,380.00 1,120.77 3,259.23 14,393.40

第六年 4,380.00 1,121.85 3,258.15 17,651.54

第七年 4,380.00 1,122.96 3,257.04 20,908.59

第八年 4,380.00 1,124.08 3,255.92 24,164.50

第九年 4,380.00 1,125.23 3,254.77 27,419.27

第十年 4,380.00 1,126.40 3,253.60 30,672.86

第十一年 4,380.00 1,127.60 3,252.40 33,925.26

第十二年 4,380.00 1,128.82 3,251.18 37,176.45

第十三年 4,380.00 1,130.06 3,249.94 40,426.38

第十四年 4,380.00 1,131.33 3,248.67 43,675.05

第十五年 4,380.00 1,132.62 3,247.38 46,922.43

第十六年 4,380.00 1,133.94 3,246.06 50,168.49

第十七年 4,380.00 1,135.29 3,244.71 53,4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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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4,380.00 1,136.66 3,243.34 56,656.53

第十九年 4,380.00 1,138.06 3,241.94 59,898.47

第二十年 4,380.00 26,025.69 -21,645.69 38,252.78

合计 85,410.00 47,157.22 38,252.78 38,252.78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营运

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

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

况下，预期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改建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自身收益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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